2017年全省环境信息化

暨污染源自动监控工作要点

2017年全省环境信息化工作的总体要求是：认真落实环保部《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总体方案》、《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案实施计划<2016-2020年>》和河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大智移云”的指导意见》，按照全省环境保护工作目标要求，积极推进信息化在环保领域的技术研发和成果应用，完善电子政务应用能力，提高机关工作效能。加大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建设力度，助力环境监察执法。具体做好以下重点工作。

一、深化互联网＋智慧环保，提升信息化应用水平
充分利用“大数据、智能化、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先进信息技术，推动在线监测、环境质量监测、预报预警等数据深度融合，为全省域、全要素、全覆盖的生态环境立体监测网络提供信息化支撑。建设污染源普查数据库、河北省土壤详查数据库，完善环境信息资源目录平台和环保行政许可审批系统。开展重点污染源“智能监督管理系统”试点，提高污染源自动监控覆盖率。开发移动APP和水环境管理信息化监管系统。完善河北省环境保护综合信息指挥平台,为跨地区、跨部门统一指挥、联合行动提供技术支撑。
二、维护好基础设施，增强信息化保障能力

1、加强对全省环保云计算中心各项基础设施的运行维护，保障全省环保业务专网网络安全稳定运行。增强全省环保专网信息安全能力，建立信息安全防御体系。定期进行信息安全检查，按照网络与信息安全应急处置预案进行演练。
2、保障全省环境保护业务专网畅通，确保各项业务系统在环保专网高效运行。建立对全省环保专网的运行情况检查评估和通报制度。省市协同完成省厅驻各地监察专员办专网接入工作。
3、开展信息安全整体保护规划和研究，制定整体保护技术方案，力争通过云平台的等保测试。
4、继续探索助力提升视频会议的建设方案，增加多模式、多角度的应用形式，增强视频终端视觉效果，实现视频会议系统使用常态化。
三、加强应用系统开发，推进环保网上服务

1、开发建设生态环境质量监测和污染源监控大数据平台。完善生态环境监测数据采集传输系统，建立生态环境质量监测和污染源监控数据库，实现各环境要素监测数据和污染源监控数据的集中存储。开发基于GIS数据共享与发布系统，运用空间信息技术集中展现环境监测数据集成共享的成果，实现基于大数据的环境质量监测数据的展示、发布、共享和综合分析。
2、开发建设土壤详查数据库。建立全省土壤详查数据库，实现土壤详查数据的采集、加密存储、分析。建立全省污染地块信息系统，实现污染地块管理过程数据的录入、查询、公示。
3、加强河北省企业环境信用系统、河北省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系统的推广应用。根据环保部、发改委、工商局等数据报送共享要求，修改河北省企业环境信用系统数据报送内容及频率，实现全省行政许可、行政监管信息的采集，通过省厅的传输交换平台统一报送。推广使用河北省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系统。
4、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将优化设计环保行政许可网上审批外网受理门户，便于公众使用。根据省政府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的要求，各级环保部门完成自建审批系统的功能修改和接口开发工作，未建系统的单位做好系统的推广使用工作。
     5、完成省、市、县三级移动执法APP的安装，实现一线执法人员移动执法终端“全覆盖”，并按要求将一线执法人员日常执法的基础性数据和现场检查数据传输至环境保护部环境监管执法平台。

6、以《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网站建设和管理工作的通知》、《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国政府网站普查的通知》和《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精神为指导，加强环保政府网站建设。以环保部网站绩效评估体系为依据，对省环保厅网站栏目设置，页面布局，信息维护，制度修订等方面进行改进。继续开展网站绩效评估，提升全省环保政府网站工作水平。
四、完善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提升环境监管能力 

 1、强化机构队伍建设，落实主体责任。推进省、市、县三级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统一归口管理，进一步理顺监控工作管理职责，明确责任分工，抓好工作落实。做好从业人员业务培训，提高各级从业人员的技能。
2、加强联网监控，建立快速处置响应机制。将所有己经与市、县（区）级监控中心联网的企业联入省级监控中心，实现省级监控中心全面监控。开发建设全省统一的自动监控超标、异常数据，验收、有效性审核信息处置、管理系统，规范处置流程，完善全省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

3、开展全省重点污染源“智能监督管理系统”，实现对现场端设备的运行维护、监督检查、比对监测等工作行为智能视频监控，对工作内容实现电子痕迹化管理，提高环保部门的监督管理能力。

4、规范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第三方运营管理。细化对运营单位有效的日常监管，严格落实第三方运营考核制度和考核细则，。
5、狠抓基础信息管理，提高分析汇总质量。及时为大气污染防治、水环境管理、排污费征收、环保执法、环保电价补贴、总量核算和排污许可证管理等方面提供准确、真实、完整的自动监控数据。
